
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捐款收支管理作業流程圖（SOP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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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 

統一解繳市庫 
END 

 

否 

依捐款者指定用途，以代收代付方
式，並依會計程序辦理 

START 
 

 

是 

接受捐款，並開立收款收據(註2) 

業務科(室)拒絕接受 
END 

 
定期公告捐款者名單、金額及經費運用成果報告；每

年8月底前實施內部查核作業 

END 

指定用途捐款 

指定之用途

有執行困難

或爭議 

 動支捐款金額達 

10萬元以上 

是 

否 

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，經審議通

過後始得動支。 

專簽敘明支出項目、用途及經費概算，並確認支用項

目符合捐款者指定用途，經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後

始得動支。 

 

 

是 

註1：業務機關不得接受與機關執行業務相關者之捐款。捐款除法規或業務機關另有規定外，不得附有條件或涉及增加本府經費負擔。 

註2：捐款者指名受贈人之代轉性質捐款，業務機關應於收據上註明實際受贈人，並加註 「非對政府捐款，屬代轉性質」字樣。 

 

捐款(註1) 

接受捐款，並

開立收款收據 

是 


